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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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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緣起
日治時期賴和運用清代彰化縣流傳的一

則故事而撰寫了《善訟的人的故事》，其中
提到：

……志舍一個真大的財源，現在看看要
失去了，他怎會甘心，就仗著錢神的能
力，去要求官府的保護。不先不後，同
這時候，林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訴去。
告的是：志舍不應當占有全部山地做

私產。他的狀紙做得真好，一時被全城
的百姓所傳誦。



一、前言

• 一般認為，故事中收受狀詞的「官府」應是
指知縣以上的衙門機關。

• 但是，在「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HDL)
內的「岸裡大社文書」中有著不少出乎意料的記
載，例如：

羅阿炎恃刀逞赤挾怨，橫赴前赴司主嚴稟張
文乾、張俊盛，經訊結案。此九日內炎又變
詞赴捕衙，乾等蒙訊明白。但炎本係狠心難
料之徒，茲又赴縣具控。

3



一、前言

 羅阿炎屢控巡檢、典史才至知縣的「
上控」過程，一方面說明了我們對於清代
地方百姓如何進行訴訟仍然瞭解不足；另
一方面，也說明清代官府組織在地方社會
上運作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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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研究回顧的反思

過去學者研究清代訴訟機制大都透過
中央、地方官府檔案進行瞭解，其中尤以
「淡新檔案」最頻繁受到徵引與運用。

但是，官府留存的檔案內容大都必須
符合國家律例的規範，因此實際司法運作
的模式因而無法得見全貌。另外，「淡新
檔案」以同治、光緒年間北臺灣內容為主
，清代前期的司法機制又是如何？不同地
區的社會實態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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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三）研究方法
• 本文運用「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THDL) 並結合「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研
究工具集」進行分析THDL中的「岸裡大
社文書」。

• 透過乾隆年間岸裡地域發生的訴訟糾紛，
一方面闡明清代前期岸裡社域從土地開發
到社會秩序的建構過程。另一方面觀察番
通事、漢人社記與各類社會勢力不斷在此
一場域相互作用之過程，闡明其中不斷折
射出交織於權力與秩序的歷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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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岸裡社的出現及其地權的拓展
巴宰海（Pazeh）岸裡社，雍正年間在
臺官員尹士俍提到過去被稱為「斗尾龍
岸」。

 1645年4月，首次躍上歷史文獻－－《
熱蘭遮城日誌》；清楚說明為大肚王的
統治部落之一。1646年，岸裡社的長老
Bachala也開始參加地方會議，意味著成
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北部集會
區」中的原住民部落。

鄭氏時期，曾與鄭經、劉國軒部隊征戰
，鄰近地區已有種植甘蔗等作物。



康熙二十九年（1690）《臺灣府
紀略》中的諸羅縣地圖局部

康熙二十
年代時還
未認識到
位居大甲
溪北岸、
后里台地
南緣的岸
裡社。



二、岸裡社的出現及其地權的拓展

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首次記載
了岸裡社原住民體態高壯、粗暴強悍的
形象。

後來更借助通曉岸裡社語的漢人說服岸
裡社原住民共同平息發生於康熙三十八
年（1699）的吞霄社事件。



康熙五十
四年諸羅
知縣周鍾
瑄正式委
用阿莫為
總理各社
土官事務
的岸裡社
大土官



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
岸裡五社大土官阿穆向諸
羅縣知縣周鍾瑄請墾獲准
的曉諭，是岸裡社最早具
有明確正統性權威的公文
書。



岸裡社溪南地權的確立
 由於這些大甲溪南岸的土地是侵佔
大肚、沙轆等番社原有之社域和獵場，
因此在雍正年間曾遭到沙轆社原住民的
侵擾；不過，岸裡社透過持續支持官府
平定朱一貴事件、水沙連社骨宗事件以
及大甲西社事件的過程，逐步穩固新拓
展的大甲溪南岸地權。



三、訴訟糾紛與地域社會
（一）番社、漢庄與訴訟糾紛
 清代前期國家政府如何嚴格落實位於土牛界
內的番社/漢庄之間的界限？

 乾隆三十年代的彰化知縣清楚地告訴我們：
「各保庄、社清查保甲，按照設立望樓、界
牌，分地劃管」。



彰化縣望樓圖_蔣元樞



乾隆年間官府透過制定律例與實體建築
等方式，致力於形塑土牛界內番社與漢
庄之間的空間秩序。

然而，番社空間因交租、公務以及番通
事允許漢人居住等存在實態，對漢人呈
現高度的流動性與開放性。

至於此時漢人聚落則是呈現「集村」的
軍事保禦型聚落形態，對原住民來說，
並不容易進入。



 土牛界內的番社/漢庄的族群空間
秩序，反映了十八世紀地域社會的「空
間感」，我們得以更具臨場感的體會番
社與漢庄之間的盜案或私入番社等課題
。



（二）訴訟糾紛與鄉村社會節奏

 1「中西曆轉換對照查詢」系統
一般大都將舊曆時間用以查詢西曆年月日進行對

照之用，僅視其為「參考工具」；實際上，隨著使
用者運用方式的不同，甚至可以視為一種嶄新的「
檢索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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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製化工具產生與韋伯的類型分析

 http://thdl.ntu.edu.tw/babuza/
 透過客製化工具，輸入「早
稻」、「登場」等關鍵字，
我們可以建構農業生活節奏
。

 輸入「賭」、「盜」等關鍵
字，我們將不同類型的訴訟
案件放置在農業生活節奏下
進行考察。由此獲得一種重
新掌握清代地方百姓「時間
感」的工具。

http://thdl.ntu.edu.tw/babuza/�


 1賭博案
案件集中於國曆八月前後為主，正

如潘敦仔在一則稟呈中提到：「竊台地
賭風，每在早稻收穫之后。各庄演唱花
鼓、皮猴，招呼流棍聚賭。男女紊雜，
儼若夜市」，但是，並非可以所有的訴
訟案件都會和潘敦仔一樣告訴我們他們
的「時間感」與觀察心得，因此唯有透
過融入十八世紀鄉村社會生活節奏中才
能敏銳地留意。



2盜案
盜案發生的時間特徵：明顯集中於國曆
七、八月與十二月，應亦是米穀收穫時
節有關。

若是發生盜粟案，皆是發生於早晚稻收
穫之際，原住民家中失竊鍋子、飯吹、
番衫等物品則以發生在農忙之時為多。



3越界私墾案
比例集中於米作收獲時節的地方查緝私
墾行動，可能也反映了十八世紀通事、
副通事與鄉保甲長通過舉發與不舉報之
間，取得額外利益的時節活動。



訴訟制度在地方時間感下的變化

 大清律例規定農忙時間（農曆四至七月），
除命盜重案以外的案件，必須停訟。國家的
制度規定，我們根據上述案件的訴訟時間，
不難看到在農忙停訟時上呈稟文之情形。

 其次，我們也看到通事在年末時間向官府稟
呈、以及彰化知縣在正月初七與正月十三日
發單給差役之公文書，反映出官府年末至正
月封印的說法，可能在地方社會有著更為彈
性的處理規則。



四、社記與訴訟糾紛
本節從番民社會的角度，探究國家訴訟
制度在地方社會運行的實態。要了解地
域社會的訴訟活動，應先分析這些狀紙
製作者──「社記/訟棍/訟師」，究竟
在訴訟糾紛中扮演什麼角色。



（一）地方官府對社記/訟師的查
緝行動
漢人社記因為還能夠幫助不熟悉衙門程
序的岸裡社原住民處理衙門往來事務，
甚至在必須進行訴訟活動時，也能撰寫
告狀等訴訟文書，因而被地方官府視為
「訟師」。

地方官府對於這些具備訴訟知識的人物
可以說是極為厭惡，主因為制度上的制
約。乾隆元年清廷修訂例文，未能嚴拿
訟師的地方官員，將會遭到罰俸一年與
相關行政處罰；換言之，地方官員自身
仕途也被深深地捲入其中。



（二）社記與岸裡社
若是僅是簡單地依據地方官員對於訟師
的負面話語，可能無法深入瞭解地方社
會的實際面向。

遭到地方官府譴責為「社棍」的張善政
，不斷受到通事潘敦仔、潘士萬的重用
，甚至為保護社記而將官府說謊，反映
出漢人社記能夠為番社秩序或通事個人
利益提供協助的社會面向。



五、結論
透過THDL及其客製化工具的協助，我
們立體地建構了十八世紀岸裡地域社會
的「族群空間秩序」、「鄉村社會生活
節奏」，得以具有臨場感的進入歷史情
境。

 另一方面，我們也更具感受力的體會
到社記在岸裡地域訴訟糾紛中扮演的角
色，實與番社秩序與個人利益糾結。由
此我們進而反省地方官員在文書上對漢
人社記的話語，僅為一種表面說詞。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chaokaile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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